
 

2016年春节节假日不能存营业款的通知 

 

各门店： 

因春节放假，部分门店在 2016 年 2月 8日-2016 年 2月 10 日歇

业,这部分门店在 7 日必须将门店所有现金（含：未存营业款、营业

长款、收银备用金、摇摇车收入等所有现金收入）存入银行，并在存

款单上注明分类金额，有收银备用金的在节后由营运部造表发放。 

春节正常营业（含歇业门店正常营业期间）不能按时将营业款存

入银行，根据我司实际情况，不能在当日存入营业款的门店，必须将

当日营业款存入所属片区主管的储蓄卡内，片区主管在 2 月 22 日必

须将营业款存入公司对公帐户或交现金于财务部，并提供银行打印流

水帐，方便财务部与门店核对。各片区主管根据片区内各门店就近银

行开立储蓄卡，并将卡号在 2 月 4 日下午 17：00 前上报财务部张智

玲备案，因开卡而产生的各项费用凭银行相关单据进行报销。 

各门店因未按本通知执行而出现门店现金被偷被盗或遗失，由门

店负责人全额赔偿，并处 100.00 元罚款；各片长应监督分管门店营

业款的缴存情况，门店不得有大额现金过夜，门店现金被偷被盗或遗

失，片长负连带责任，发生一起事故罚款 100.00 元。 

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财务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2月 03 日 

 




